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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

第0047号提案的答复
民盟南京市委：

你们提出关于“加强对城市小微湿地的建设和保护工作的建议”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小微湿地不仅涵养了水源，还丰富了生物多样性，其生态质量与人居环境改善、湿地生物保护等息息相关。2022年11月，在武汉举行的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通过我国提出的《加强小微湿地保护和管理》等决议，小微湿地保护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你们提出的建议对于改善我市城市湿地生态，促进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关于制定行业规范问题
2024年5月1日实施的《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版）第三十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技术规范加强对小微湿地的保护”。为与上位法保持一致，我市已启动《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修订工作，为开展小微湿地保护恢复和合理利用提供法理依据和制度支撑。结合南京市小微湿地特点，我局正在组织编制《南京市乡村（小微）湿地修复技术导则》，导则出台后，将科学指导、规范乡村（小微）湿地保护修复工作。

下一步，我局在《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修订和《南京市乡村（小微）湿地修复技术导则》编制中，将不断规范小微湿地保护管理、开发利用、科研监测、建设技术等内容，全方位开展小微湿地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建立有地方特色的小微湿地保护、管理和利用制度。

二、关于开展现状调查问题

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确定全口径湿地范围意见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1961号）、《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号）精神以及《湿地保护法》界定，全口径湿地包括国土“三调”中的“湿地”地类和“水域”中的“河流水面”“湖泊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不含养殖水面）”“沟渠”以及浅海水域。目前湿地资源状况以最新的2022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准，其中包含8公顷以下的小微湿地。

三、关于发展多元利用问题

市林业部门自2019年以来把乡村小微湿地修复试点纳入“绿色南京”补助范围，按照省市财政合计不高于50万元/个的标准给予支持，目前已完成六合区川桥、蔡桥河，江宁区大巷村、西宁社区、钱家渡、横山等小微湿地修复项目，其中江宁区西宁社区小微湿地修复案例被“学习强国”平台刊发。在小微湿地修复中，将湿地与生态、文化、产业支撑等相结合，依托丰富的小微湿地资源，发挥湿地生态旅游、科普宣教等功能，既带动经济发展，又改善了当地居民生活环境。近三年来，我市建成幸福河湖396条，河长制主题公园28座，打造了一批行业认可的“示范点”、群众满意的“网红地”。2016年我市入选省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2017年印发《南京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先后建成寅春路海绵湿地公园、兰溪公园、明外郭百里风光带高桥门节点公园、小桃园、濑渚洲公园等海绵城市优秀项目。河西南爱情湾公园以小湿地、大生态目标，打造了南京首个生态型绿色人文口袋湿地公园，将湿地与游憩相结合，提升了城市公共空间生态品质。2023年6月，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定》，市生态环境部门在城市公园和居住区内试点建立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小区，将湿地与自然保育相结合开展小微湿地保护管理和修复，形成有南京特色的湿地保护和修复新模式。

下一步，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小微湿地作用，不断探索“湿地+景观+生态+产业”的多元利用模式。在推进河湖水环境治理、水质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城市硬质河道生态化改造，聚力打造水美、岸美、生态美的河湖。在海绵城市建设中通过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相融合，构建良好的山水城关系，为水留空间、留出路，实现城市水的自然循环。在乡村小微湿地修复中，继续支持和指导各地开展小微湿地保护修复，统筹产业发展、环境提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形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复合生态空间。

四、关于开展科研监测问题
2018年以来，市林业部门已陆续在7个湿地类自然保护地建成121个湿地监测站点，对主要湿地生态要素和湿地鸟类，特别是越冬候鸟进行动态监测；结合“世界湿地日”“爱鸟周”等主题活动，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报纸、网站等平台加强自然教育和普法宣传，连续四年开展湿地摄影作品评选活动，发动群众参与湿地保护。2017年以来，市水务部门先后编制了《南京市主城区河道蓝线规划》及《南京市主城区河道蓝线二期规划》，为进一步妥善处理城市建设与城市水系之间的关系、区域开发建设和城市水系管理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3年，全市42个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续五年保持100%。市农业农村部门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的通知》《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清理和防除工作方案》等文件要求，不断健全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体系，2023年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清理面积达11.8万亩，助力保护城市湿地生境。

下一步，我局将会同水务、建设、城管等部门继续加强对城市小微湿地的科研监测；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做好小微湿地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掌握生态状况，加强保护修复。通过上述举措，充分发挥小微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开展湿地科普宣教，增强全民湿地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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